广州地区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市场行为诚信综合评价注意事项
一、诚信综合评价注意事项
（一）企业范围：在广州地区从事工程造价咨询业务，具有造价咨询资质的企业；
（二）上报时间：各咨询企业将每季度内完成的造价咨询服务项目在下季度第一个月的15日之前上报广州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站，逾期未申报项目，将不纳入诚信综合评价；
（三）上报方式：包括网上填报和提交书面资料。各咨询企业在上报业绩时需在广州市建设工程造价信息网（http://www.gzgczj.com）诚信评价系统填写并上传资料，上报的资料经广州市造价管理站核准，确认“通过”后，将书面资料报送招标控制价备案窗口备案；
（四）网上填报网址：http://www.gzgczj.com/
 提交书面资料地点：广州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站
备案窗口（广州市天河区天润路333号广州建设工程交易中心二楼）
联系电话：020-28866315、020-28866295 ；
（五）广州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站将对上报的项目采取日常检查与不定期抽查的方式相结合。不定期抽查，若抽查发现上报资料不实，按严重不良行为处理。每发生一起严重不良行为的，扣40分且暂停造价咨询业务半年；每发生一起一般不良行为的，扣10分且暂停造价咨询业务三个月；每发生一起轻微不良行为的，扣5分，一年内累计发生二起轻微不良行为的，再扣5分且暂停造价咨询业务一个月；
（六）在受到“暂停造价咨询业务”处罚期间，该企业不得承接造价咨询业务,不准签订造价咨询合同；
（七）被法院判决犯有行贿罪的,暂停造价咨询工作2年。
二、季度报业绩汇总表注意事项
（一）造价咨询服务宗数按预结算成果文件的宗数计算。

（二）公开招投标项目是指通过广州市建设工程交易中心、政府采购网等公开招标或入库后委托的造价咨询服务项目，需上传中标通知书扫描件；
（三）委托内容是指概算、预算、结算、决算、进度款审核、全过程投资控制、司法鉴定等；
（四）上报的造价咨询业务，必须是在广州地区行政区域内的造价咨询业绩；
（五）上报的造价咨询业绩必须是工程造价在50万元（含50万）以上的项目，50万元以内的项目不需上报。
三、评分标准注意事项
(一)造价咨询服务业绩以各咨询企业上报并经广州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站核实的《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广州地区咨询业绩汇总表（季度报）》为准；
(二)经纪检、监察、检察部门查实有行贿行为的企业，其市场行为综合评价得分清零；
(三)任何企业首次参加评价或年期初基准分为50分；
(四)在业绩评分中，“上年度企业重合同、守信用认证”、“企业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认证”、“上年度企业在穗纳税凭证”这三子项，需分别带齐原件、加盖公章的复印件报送广州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站备案（每年须上报一次），自核准之日起，录入到全年诚信评价体系中计算排名得分。企业未按要求申报的子项，视为不得分项目，不予计算其分值；
(五)营业税和所得税，包括在穗省属企业在广东省地税局直属分局缴纳的所得税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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